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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9〕61 号

关于印发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
教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管理规定

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

位）管理规定（修订稿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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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
教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

管 理 规 定

（修订稿）

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鼓励广大教师利用业余时间攻读

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，并进一步规范教师攻读硕士、博

士学历（学位）的管理，结合学校“十三五”师资队伍建设

发展规划，特制定如下规定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职在编教职工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(学位)，学习形式

仅限于不脱产形式。对于学校重点专业（群）建设中，学历

结构需求和上级政策要求全日制脱产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

位）者，报学校批准后方可适用。（全日制脱产攻读硕士、

博士学历（学位）者，其权利和义务按照学校协议执行）

二、申请条件

1.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已取得高校教师

资格证，并经学校同意从事教学科研工作、学生管理工作或

就业与指导工作。

2.申请攻读硕士学历（学位）者需在学校工作 2 年以上，

且近 2 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第；申请攻读博士学历

（学位）者需在学校工作 4 年以上，且近 4 年年度考核均为

称职及以上等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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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攻读硕（博）者，需满足基本的教学任务，且申

请攻读的专业符合我校学科专业建设需要，并与其从事的教

学、科研或管理工作相关联（专业对口）。

三、权利与义务

1.符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并与学校签订学习

协议的人员，可享受以下权利：

（1）教师攻读同一层次的学历（学位）的相关费用，

可按规定的最高标准报销一次。

（2）取得学历（学位）后，学校报销标准如下：

①取得医学类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者全

额报销学费，非医学类硕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者可回校报销

学费的 80%；

②取得非全日制学历（学位）或只取得硕士学位者：医

学类专业报销学费 2 万元，其他专业报销学费 1.2 万元；

③取得博士学历或学位者，全额报销学费；

（3）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：

不脱产者，学习期间完成教师基本工作量 70%者（正常

工作时间内外出学习的时间按照学校请事假有关规定处理），

可享受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和其他福利；脱产学习者的工资

和其他福利待遇按照协议执行。获得博士学位者学校给予 3

万元的奖励。

2.符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并与学校签订学习

协议的人员，应履行的义务：

（1）攻读硕士研究生（硕士学位）毕业并取得毕业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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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或学位证书后，须在本校服务 5 年；硕士毕业后工作未满

服务期的，再攻读博士研究生毕（博士学位）业并取得毕业

证书或学位证书后，必须累计为本校服务满 10 年。

（2）攻读博士研究生（博士学位）毕业并取得毕业证

书或学位证书后，须在本校服务 8 年。

（3）没有达到学校规定的服务年限提出调动或辞职者，

在校长办公会议批准的前提下，需按以下方式计算退还学校

的相关费用。

补偿损失数计算标准为：报销标准÷服务年限×所差年

头数+攻读硕（博）期间发放的绩效和其他福利待遇（不含

工会福利）。

（4）学习者应按就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的学校

规定的专业方向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，并取得相应学历

（学位）证书。

（5）教师不脱产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期间，

应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，完成额定的教学工作量。否则，学

费不予资助，并按规定扣发相关绩效工资。

（6）学习者取得的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原件，

在规定服务期内，须交人事处保存，服务期满后方可取回。

四、管理规定、申请程序和执行时间

1.管理归口

（1）原则上学校不支持脱产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(学位),

对于学校重点专业（群）建设有特殊需要的需提交校长办公

会审议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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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教师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实行个人自愿

申请、学校统一审批、资助部分学费、计划送培的原则。教

学院部对先报考后申请者不予同意，对于未经批准的在职在

编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者，教学院部不得随意调整、

减少或不安排其教学和岗位工作量，否则学校将对其个人按

旷工处理，对教学院部的分管领导进行问责。

（3）学校将在每年 12 月底根据各教学院部上报的下年

度攻读硕士、博士学历（学位）的人员进行统计，实施统筹

安排。

（4）校内行管处室所属专业技术人员和各教学院部正

副院长（主任）、政治辅导员、教学秘书如果申报攻读专业

硕士、博士，本人应向专业所属教学院部提出申请。

（5）学习完成后应及时将学习成绩、毕业证书、学历、

学位证书及有关档案资料交人事处验证归档。

2.申请程序

（1）个人向所属教学院部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书应明

确读书的理由、时间、形式、学校、专业方向、文凭性质、

学费等。

（2）相关教学院部负责人签署意见。

（3）人事处对申请不脱产攻读硕士（博士）学位的教

师按照学校文件精神提出初步意见提请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（4）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提请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（5）取得录取通知书后与学校签订学习协议。

五、本规定由校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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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20 日印发


